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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 110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視訊會議(Cisco Webex) 

主席：徐召集人源泰                            紀錄：蔡雯茹 

出席委員：（敬稱略） 

江舟峰、李哲瑜、李雅萍、李俊璋、凌明沛、張正明、陳正文、

陳明汝、陳秀玲、陳家揚、蔡韙任、鄧昭芳、盧信昌、顏瑞泓、

簡伶朱（依姓氏筆畫順序） 

請假委員：（敬稱略） 

  陳樹功 

出席專家：(依議題出席) 

  英群顧問有限公司：莊育權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陳秀玲教授 

列席人員：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品組：蔡組長淑貞、闕研究員麗卿、鄭副組長維智、周簡任技

正珮如、陳簡任技正瑜絢、蕭簡任技正惠文、廖科長家

鼎、廖科長姿婷、江科長仟琦、施研究技師孋恩、李技

正佩芸、林技正慧芬、蔡視察雯茹、賴技士佳暖、余副

審查員長襄、黃副審查員郁珺、蕭技術助理亭萱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洽悉。 

三、 報告事項： 

(一) 供作食品容器具包裝之 PET 再製酯粒原料適宜性申請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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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洽悉。 

2. 可先朝所規劃方向運作，待有申請案，再依實際情形滾

動式修正。 

(二) 109 年牛海綿狀腦病之攝食風險科學研究 

決定：洽悉。 

(三) 美食外送平台潛在食品安全風險分析及其管理措施 

1. 因應國人飲食習慣變遷之潛在食品安全風險研析 

2. 我國網路美食外送平台業者管理措施 

決定： 

1. 洽悉。 

2. 針對美食外送平台管理措施，食藥署已訂定「網路美食

外送平台業者自主衛生管理指引」，並已執行稽查專案，

請於會後提供相關資料予委員參考。 

四、 討論事項：111年食品風險評估科技研究計畫之規劃 

決議：將委員建議納入 111 年研究計畫規劃之參考。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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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委員、專家發言紀要及機關回應內容） 

一、供作食品容器具包裝之 PET 再製酯粒原料適宜性申請  

(一) 委員發言內容： 

1. A 委員： 依審查流程，送至諮議會的資料為完整的資料、

安全性評估資料或者另執行風險評估之資料? 

2. B 委員：  

(1) 應聚焦於食品包裝容器具再生塑料製程是否與一般

製程之異同，以及與環保署如何分工合作? 

(2) 不建議只看端點的風險評估，建議製程也要管控，應

與環保署協調，使製程能嚴格控管。 

3. C 委員： 

(1) 回收再製品會附著不同污染物，在擬似模擬物有無

標準評估方法? 

(2) 歐盟與美國安全性評估方式不相同，後續要遵循歐

盟或美國，亦或者兩個國家都要遵循?安全性評估是

否由第三方機構來執行? 

4. D 委員：歐盟 EFSA 安全性評估去污後之容許殘留限量，

以毒理學角度來看健康風險滿低，風險在可接受範圍之

內，而未來國內對回收再製塑料來源及比率未定，及國

內是否會有 rPET 正面表列來規範使用範圍，如不可使

用於微波。 

5. E 委員： 

(1) 今年本研究室團隊剛好執行其他部會的 rPET 安全

性評估計畫，業者多表示有興趣，不過尚不知道該如

何配合執行安全性評估，且各批次間如無統一回收

瓶清洗標準，評估結果也會不同，想知道製程有無管

控? 

(2) 建議統一風險評估、安全性評估等名詞，另送到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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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諮議會之案件是否另組成小組協助審議，

否則對諮議會委員負擔稍重。 

6. F 委員：美國及歐盟安全性評估原則差異頗大，歐盟主

要針對殘留濃度與模擬殘留濃度進行評估，美國則是針

對污染物容許量與風險評估為主，後續廠商要以何種方

式評估其安全性? 

7. G 委員：如業者提出申請，核可期間可持續多長，可否

允許公協會代表多家廠商提出申請，另回收再製處理流

程是否要規範更清楚，以降低可能產生的風險。 

8. H 委員：回收塑料在社會上存在很久，有沒有回收再製

實例及其管理。 

(二) 食品藥物管理署回應內容： 

1. 業者提具資料，本署會先檢視文件完備性，並透過專家

群個案評估安全性及技術審查，整份資料再送至食品風

險評估諮議會，提供諮詢建議。 

2. 目前草擬的申請作業流程，製造及輸入 PET 再酯粒要分

別申請，並填寫不同申請文件。 

3. 廢棄物回收由環保署負責，廢棄物回收需有地方政府環

保局核發之「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登記證」，且回收項

目應包括「廢塑膠容器」。並經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

金管理會委託第三方團體進行查核，依照稽核認證作業

手冊要回收無色 PET，一年內平均雜質率不逾 5%，且回

收來源須為食品容器，非故意摻雜率不超過 5%。必要時，

可請環保署確認前端資料的正確性。 

4. 再製酯粒之製造環境要符合歐盟 GMP 之規定，初步規

劃安全性評估可參考歐盟或美國評估原則擇一執行，但

無法排除嬰兒使用之可能，就要採嬰兒用途評估。 

5. 如果是由前導工廠或實驗室執行去污試驗，仍請業者須

提出相關證明，審核通過的業者會公開於網站，本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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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要求取得回復函者提交相關資料，必要時，得要

求現場訪查，並可依最新科學數據重新評估。 

6. 草案有規範製程，業者也必須於廠內進行內部管理，再

製出來的包裝容器具，最終要符合現行之食品包裝容器

具衛生標準。 

7. 目前歐盟、美國、加拿大及日本已允許回收塑料再製食

品包裝容器具；我國環保署「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原規範廢棄物不能作為食品容器具，但今年

已修法為再利用於食品盛裝容器用途者，應依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109 年牛海綿狀腦病之攝食風險科學研究 

(一) 委員發言內容： 

1. B 委員：  

(1) 國家攝食資料庫有些是複合性食品，若未拆解，會導

致食品匹配不良的問題，若無法由原始資料得知，建

議要完整的描述所有的不確定性。 

(2) 為保護 95%的族群還是要看 P95，風險特徵描述要用

P95 與風險基準值來相互比較，且需要有一個風險基

準值，以利後續判定。 

2. F 委員： 

(1) 在靈敏度分析中反應速率常數影響最大，這個因子是

可以在產品進口到國內再改善嗎? 

(2) 風險結果目前是以中位數來描述，但若以 P95 來看，

法國風險超過百萬分之一，雖許多數值均為高估值，

是否具有潛在風險，後續要如何解釋。 

(3) 污染率假設情境由 5%至 50%，請問污染率是否能透過

實地查核來確認嗎? 

3. H 委員：哪些風險評估參數為定值，哪些為分布值，並

請說明為什麼會挑選巴西、法國及義大利等國家執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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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4. I 委員：牛內臟導入風險分析參數，是使用迴腸段的高風

險參數，還是考量國人飲食習慣，採用混和參數？ 

5. A 委員： 

(1) 參與實地查核經驗是無法得知污染率，或許有其它更

科學的方法可以得知。 

(2) 因典型才會傳染疾病，一般各國只計算典型，非典型

不列入計算，想了解是一起計算還是分開計算? 

(3) 牛海綿狀腦病只要染病死亡率就很高，所以在風險判

讀，是否有別其它一般風險評估之判讀方式。 

(二) 專家回應內容： 

1. 國家攝食資料庫分成大類、小類、細項及品項，因品項

無法對應至個別的產品，所以是採用細項做攝食量估算，

已於提交給食品藥物管理署的報告中說明風險評估成果

之不確定性。 

2. 有關反應速率常數，係參考風險分析期刊之文獻，由統

計模式計算英國人暴露高濃度異常 Prion 造成致死期程

得之反應速率常數，故影響終身風險才會如此顯著，後

續需要有更多研究去探討，現階段無法改善。 

3. 評估國家的挑選，是由欲申請進口的國家所提交之申請

資料進行評估，評估參數只有吸收效率、風險係數及基

因型是定值，其它是採機率分布曲線作估算，本評估是

將典型及非典型都納入計算，所以會高估風險值。 

4. 每個國家可接受風險值均不相同，無法以定值判定，或

許可以用目前已開放國家之風險值相互比較；污染率判

定以 5%為預設值，再用 2 倍、5 倍及 10 倍估算，基本

上是作為參考之數值。 

三、美食外送平台潛在食品安全風險分析及其管理措施 

(一) 委員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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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委員：計畫執行期能更聚焦於實務面的外送過程中有

無食安疑慮，並了解外送服務人員健檢、無店面廚房屬

性、外送箱清潔程度及外送員惡意污染等問題，並請說

明是否已有相關管理規範。 

2. K 委員： 

(1) 接單生產場所規模大小不同，爆單情況下要如何因

應？餐期又如何認定?外送員有無接受教育訓練? 

(2) 建議計畫後續可聚焦不需加熱立即食用之餐食類別，

並建立不同菜餚類別，從烹調、組裝到配送完成之溫

度歷程，以及檢討現有法規供餐行業管理及稽查工

具執行面之落差，並可針對外送平台食物中毒案件

進行沙盤演練情境。 

3. B 委員： 

(1) 建議可與業務單位協調能否適度修正計畫執行內容，

以符法規管理面真正所需。 

(2) 建議可以把面臨的問題統合，引用決策樹或魚骨圖

辨識美食外送行為所產生的危害。 

4. D 委員：可以透過推動外送平台加值的構想，增加業者

受訪及填答問卷的動機。 

(二) 食品藥物管理署回應內容： 

1. 去年徵求該研究計畫緣由，係因蒐集國際新興議題，得

知歐盟開始研究國人飲食變遷下是否有未發現的潛在

食安風險存在。因此，本議題一開始是採徵求計畫的概

念，承辦單位遞案計畫構想符合實際需求，透過面訪業

者及問卷調查消費者、外送員及平台業者，對現行管理

層面提出建議，故計畫本身還是具有一定的價值性及

貢獻度。 

2. 針對網路美食外送平台議題，本署定期與平台業者及相

關機關開會，108 年已制定網路美食外送平台業者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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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理指引，外送服務員於從業期間，應定期接受食

品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工作時，不得有污染食品之

行為；運輸用車輛及容器於裝載食品前，要定期清洗保

持清潔。今年 7 月 6 日也針對指引提出修正的預告草

案，刻正廣蒐各界意見。 

3. 外送平台查核，在這 2 年為各縣市衛生局查核重點之一，

今年本署區管中心也執行美食外送平台稽查專案，查核

美食外送平台業者、外送服務員以及抽驗成品，複抽後

仍不符規定也交由所轄衛生局裁處。 

四、111 年食品風險評估科技研究計畫之規劃 

(一) 委員發言內容： 

1. B 委員：111 年要執行的科技研究計畫都很有意義，針對

抗藥性微生物研究個人多有著墨，手邊有相關資料能提供

參考；今年執行化學性風險評估指引手冊的經驗，可以提

供至明年訂定微生物類指引手冊參考使用。 

2. F 委員：Chemosphere 於 2020 年已有一篇針對短鏈氯化石

蠟的研究，該研究計畫成果已分析濃度與計算風險，可以

參考其採樣分類、件數及採樣方式。 

3. I 委員：行政院已核定「國家因應細菌抗藥性行動方案」，

建議要投注資源符合有意義的採樣數，或規劃管理計畫。 

(二) 食品藥物管理署回應內容：明年科技預算經費遭大幅刪減，

導致部分計畫採樣件數配合經費刪減因而調降。 


